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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实验室的实际情况，为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转，保障学校财产和实验

室工作人员及参加实验学生的人身安全，特制定本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遵守

实验室有关规定，值班人员要严守岗位,坚持原则，定期进行安全检查，认真做

好值班记录。 

第三条 实验室的技术安全、环境保护和消防工作是关系到人身和财产安全

的大事，各实验室要切实加强管理，经常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工作，实验室主任是第一责任人，各实验室和办公室负

责人是各自管理责任范围的具体责任人，对实验室主任负责。要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实验室必须签订安全责任书。 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

位。  

第五条 实验室主任抓好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遵守各项实验室

规章制度，指导本实验室人员掌握安全器材和设施的维护和使用。发现问题及时

报告，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实验室，必须首先撤离人员，然后尽快整改。 

第六条 实验室必须配备适用足量的消防器材，置于易取之处，指定专人负

责，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挪动。各种安全设施不准借用或挪用，要定期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安全设施完好。 



第七条 实验室要对重点安全部位登记在册，对存放危险品和安全用电的部

位要有明显的警示标记。对可能发生的危及安全的各种紧急状态，如火灾、漏水

漏电、地震等，必须分类建立紧急处置预案。要配置各种必要的灭火器。实验室

人员参加防火培训，懂得防火常识。 

第八条 实验前要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运行中的仪器设备现场不能无人监

守；实验室管理人员下班前或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的人员，离开时要认真检查门

窗、水、电等有关设施的关闭情况，确认安全无误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第九条 在各实验平台专用实验室内严禁吃食物和抽烟、大声喧哗、乱丢果

皮纸屑，实验结束后应对做好实验场所和器具的清洁、整理，保持实验室卫生。

保持实验室良好的通风、除尘及空气调节，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十条 未经批准，不准使用电炉、电取暖器、电热壶和电热杯等大功率电

器。 

第十一条  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许可，用户不得私拉电线，不得私自安装用

电设备。如发现私拉电线和私自使用用电设备情况，管理人员有权责令拆除，直

至没收用电设备上交学校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及用户不得将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实验室。 

第十三条  实验室人员不得将大门、各房间钥匙随意转借他人或复制，不得

带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十四条  实验室有新用户进入时，管理人员应当对其讲解实验室有关防火

规定，并告知相应的电源、灭火器位置及使用方法。 

第十五条  实验室用户发现安全隐患必须报告实验室管理人员。用电设备出

现异常可能造成火灾时，必须立即停止设备工作，严禁用电设备带病运行。实验

室管理人员在接到设备隐患报告后，应当立即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室发生重大隐患或火情时管理人员必须向有关领导和部门

进行报告，严禁隐瞒事实。如有隐瞒行为，实验室用户及其他工作人员有权向相

应的部门和领导反映。  

第十七条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资料数据要固定专人负责保管维护，不懂操

作规程，不能动用仪器设备。 

第十八条 实验前必须认真阅读仪器使用说明书，制定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有必要，可进行适当的培训，保证仪器操作规范，确保

人身安全、仪器设备安全和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第十九条 实验时一定要有专人看守，对实验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保证实

验的正常运行，并防止因为错误的操作对设备造成损害，并对实验过程进行记录。 

第二十条 实验时严格按操作使用规程进行，听从管理人员的意见，对不遵

守者，管理人员有权拒绝其继续使用。 

第二十一条 实验设备由负责人统一管理，建立健全领取、发放、储存、

登记等规章制度，绝不允许乱扔乱放、随意倾倒或销毁处理。领用时必须经负责

人许可，并对设备进行妥善保管、存储处理，并作好详细的使用记录，如设备损

坏，由负责人按照损坏程度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在实验室内严禁吃食物和抽烟，并按照设备存放的要求调节

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空气清新度，防止周围环境对设备造成损害。  

第二十三条 对玩忽职守，违章操作，忽视安全而造成火灾、被盗、人身

重大损伤、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损坏等重大事故，实验室工作人员要保护

好现场，立即向重点实验室、院（系）、保卫处、资产管理处等相关部门报告。

有关部门要及时对事故做出相应处理。对隐瞒或歪曲事故真相者，应予从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实验室和个人，重点实验室、学校保卫部门、

资产管理部门有权停止其工作，限期整改。凡被责令整改的实验室，要采取相应

的整改措施，经各有关部门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工作。对造成严重安全事故的



实验平台或个人，重点实验室将上报主管部门，由上级追究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

任。 

 


